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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9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9814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进一步加强消费税纳税申报及税款抵扣管理的通知（国税

函[2006]769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

务局： 为进一步加强消费税纳税申报及消费税税款抵扣的管

理，现将消费税纳税申报表的修改事项及消费税税款抵扣政

策的有关管理规定通知如下： 一、关于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调

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后，总局已对综合征管软件消费税申报

表的部分栏目填报内容及栏目间逻辑关系进行了调整（申报

表见附件），请各省根据调整内容，及时修改印制消费税纳

税申报表。消费税纳税申报表调整内容如下： （一）修改消

费税申报表第5、6、7、8、9栏内容 1.将第5栏“当期准予扣

除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”修改为“当期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

费品买价（数量）”。 2.将第6栏“期初库存外购应税消费品

买价”修改为“期初库存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（数量）”。

3.将第7栏“当期购进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”修改为“当期购

进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（数量）”。 4.将第8栏“期末库存外

购应税消费品买价”修改为“期末库存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

（数量）”。 5.将第9栏“外购应税消费品适用税率”修改为

“外购应税消费品适用税率（单位税额）”。 （二）修改消

费税纳税申报表第10栏内容 将第10栏“10＝5×9”修改为

“10＝5×9或10＝5×9（1-减征幅度）”。 填报第10栏时，

准予抵扣项目无减税优惠的按10＝5×9的逻辑关系填报；准

予抵扣项目有减税优惠的按10＝5×9（1-减征幅度）的逻辑



关系填报。目前准予抵扣且有减税优惠的项目为石脑油、润

滑油，减征幅度为70%。 （三）修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第19

栏内容 将第19栏“19＝15-17＋20＋21＋22”修改为“19

＝15-26-27”。 （四）关于第26栏填报问题 将第26栏调整为

“26＝3×4或26＝3×4×减征幅度”。 全额免税的应税消费

品按“26＝3×4”填报，减征税款的应税消费品按“26＝3

×4×减征幅度” 填报，目前有减税优惠的项目为石脑油、

润滑油，润滑油、燃料油减征幅度为70%。 二、关于消费税

税款抵扣的管理 （一）从商业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

应税消费品，符合抵扣条件的，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

纳消费税税款。 （二）主管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提供的消费税

申报抵扣凭证上注明的货物，无法辨别销货方是否申报缴纳

消费税的，可向销货方主管税务机关发函调查该笔销售业务

缴纳消费税情况，销货方主管税务机关应认真核实并回函。

经销货方主管税务机关回函确认已缴纳消费税的，可以受理

纳税人的消费税抵扣申请，按规定抵扣外购项目的已纳消费

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